学生社团活动承诺书

本社团以繁荣校园文化生活，丰富学生课余生活，培养学生业余兴趣爱好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为宗旨，遵照《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社团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开展多形式的社团文化活动。为规范社团活动的开展，加强对社团成员的管理，强化学生遵纪守法观念，做出如下承诺：
自觉维护国家利益，不组织、不参与任何有损国家尊严和荣誉、违背四项基本原则、危害社会秩序的活动；不组织、不参与任何危害国家安全、破坏安定团结的活动；遵守国家宪法、法律和规定，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，不组织、不参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；维护民主和法制，不参加国内外非法宗教组织和活动。
遵守学院规章制度，活动以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、利于学院精神文明的建设、利于服务社会的要求为目的，不从事非法传销活动，不擅自举办盈利性活动和经商项目，不利用社团从事私人盈利活动；不开展与本社团登记宗旨不关的活动，并对所举办的活动的合法性、安全性和工作程序负责。
社团活动应当奉行公开原则，出具广告、公告等需要署全名，未经允许，不得擅用指导部门或其它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。社团活动的相关责任和义务由社团和社团负责人自行承担。
严格遵守学院社团活动的相关申请、审批和报备流程，社团活动必须先经指导老师和指导单位同意，提前一周向学生会·学生社团联合会提交申请，经学校相关部门批准再举办。未经批准，不擅自开展学生社团的筹备活动，包括活动宣传、组织等。
五、社团网络平台（公众号、网页、论坛等）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学院规定，不得利用网络平台制作、复制、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：(一)煽动抗拒、破坏宪法和法律、行政法规实施的；(二)煽动颠覆国家政权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；(三)煽动分裂国家、破坏国家统一的；(四)煽动民族仇恨、民族歧视，破坏民族团结的；(五)捏造或者歪曲事实，散布谣言，扰乱社会秩序的；(六)宣扬封建迷信、淫秽、色情、赌博、暴力、凶杀、恐怖、教唆犯罪的；(七)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；(八)损害国家机关信誉的；(九)其他违反宪法和法律、行政法规的。学生社团及其负责人对其刊物和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内容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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